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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 

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

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但《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情形除外。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

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交易中，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昌数据”或“上市公

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

财务顾问”）作为中昌数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中昌数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自《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首次披露之日起算，最近十二个月内，中昌数据进行了如下资产购买或出售

事项： 

一、资产交易情况 

（一）资产收购情况 

1、收购博雅科技 100%股权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调优盈利结构和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

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上市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和 2016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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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立溢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金科高创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北京金科同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87,000 万元；同时，上市公司拟以锁价发行的方式

向三盛宏业、上海立洵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融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非

公开发行 69,444,443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该等事项，并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昌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43 号）。2016 年 7 月 14 日，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了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

了《营业执照》，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

下。 

2、认购上海微问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增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投资上海微问

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以 2,400 万元认购上海微问家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新增人民币 277,560 元的注册资本，占增资后全部股权的 12%。 

（二）资产出售情况 

为了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业务转型，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昌大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上市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上海中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55%股权出售给关联方中昌

海运（上海）有限公司；将其全资子公司舟山中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阳西

中昌海运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出售给关联方舟山市普陀中昌海运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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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该等议案，且上述股权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除上述资产交易外，中昌数据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浙商证券认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昌数据本次交

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与本次交易收购的资产不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

者控制，且不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因此无须纳入本次交易累计计算的

范围。 

（以下无正文）




